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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
渝（丰都）环准〔2024〕018 号

重庆绿岛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“重庆绿岛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太运灰岩矿扩

建项目”（项目代码：2401-500230-04-05-340695)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

响评价法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原则同意重庆集能环保

技 术 咨 询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500230774891898M)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以下简称“报

告表”）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一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重庆绿岛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拟选

址丰都县高家镇方斗山村 15 组、16 组和太运村 3 组、5 组建设

太运灰岩矿扩建项目。扩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调整矿区面积和

扩大开采规模。矿区面积由 0.469km2 调整扩大至 0.5728km2,

本次拟新增开采矿区面积 0.0637km2;通过新增挖掘机等设施设

备，开采规模由 70 万 t/a 增加至 100 万 t/a.项目总投资 500 万

元，环保投资 127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25.4%。

二、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，必须认真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，重点

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落实生态保护措施。施工期合理安排工期，缩短施工

时间，减轻水土流失。严格控制作业范围，禁止在未征用的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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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开设运输便道或临时施工场地，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。施工

区剥离的表土集中堆置，采取设置拦挡、覆盖等保护措施，用于

矿山生态恢复用种植土。运营期执行“边开采、边治理、边恢复”

的原则，实行自上而下台阶式或分层开采，开采形成边坡主要参

数等应符合开发利用方案要求；采取先剥后采措施，剥离表土落

实临时堆存措施，后期全部用作矿区植被生态恢复种植用土；矿

区耕作层土壤单独剥离，剥离的土壤应单独堆存，并做好水土保

持工作，用于后期矿区的土地复垦；严格控制开采边界，禁止越

界开采。

（二）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废水依托矿区沉淀池处理

后回用于场地洒水抑尘；生活污水依托矿区化粪池处理用作农肥

施用，不外排。运营期开采区初期雨水依托现有排水箱涵，进入

北侧横梁矿山设置的雨水收集沉淀池处置后综合利用；车辆冲洗

水依托厂区内工业广场设置沉淀池沉淀后循环利用。

（三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施工场地、运输道路、

表土剥离区域采取洒水降尘措施，易起尘原辅料采用苫盖遮盖。

运营期钻孔设备采用自带除尘系统的潜孔钻机，含尘气体经喷雾

除尘设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；依托矿山现有爆破方式，爆破委托

民爆公司进行，采用多排孔微差松动爆破法，并控制单孔炸药量、

炸药总用量；依托开采区已设置的若干雾炮机对矿石铲装工位进

行喷雾抑尘，降低粉尘无组织排放量；依托厂区内设置的洒水车

对矿区内道路定期洒水抑尘，并保持路面清洁；依托厂区内车辆

冲洗设施，加强进出开采区车辆车轮清洗，避免带泥上路；严格

按照开发利用方案的相关设计指标进行开采，严格执行“边开采、

边治理、边恢复”，对临时裸露暂不能进行生态恢复处采用挂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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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苫盖覆盖防尘措施。

（四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合理安排生产和运输

时间，合理安排爆破时间，控制单次炸药量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

减少噪声影响。扩建工程实施后，采取各类降噪措施，确保满足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)2 类标准要

求。

（五）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。施工期首采作业面剥离表土

及弃土石分别规范临时存放，表土用于生态恢复的绿化用途，废

石用于采空区的回填。生活垃圾定点收集，统一交当地环卫部门

清运处理。运营期：开采前 1年产生废土（石）依托现有工程设

置的排土场进行贮存，后期产生的废石和临时排土场内的废石全

部用于矿坑回填。

（六）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

项风险防范制度和风险应急措施，加强环境风险管理，确保环境

风险可控，保障环境安全。
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

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。项目投入运行前，应

依据有关规定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排污许可，不得无证

排污或不按证排污。项目竣工后，你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

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

验收报告，公示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，填报验收等相关信息。

四、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

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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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 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，其环评文件应

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五、本批准书内容依据你单位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推荐方案预测的环境状态和相应条件作出，若项目实施或运

行后，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，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

染物排放标准，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，

你单位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或发生明显影响环境质

量的新情况，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

理要求。

六、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由丰都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

法支队、丰都县高家镇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职责实施。

丰都县生态环境局

2024 年 8月 30 日

抄送：丰都县应急管理局，丰都县高家镇人民政府，丰都县

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，重庆集能环保技术

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。


